附件8
不 予 补 贴 通 知 书
（存根）
〔    〕第    号

        ：
您于   年   月   日提出的申请，经审定，不符合文件的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规定，决定不予补贴。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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